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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崙背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9次及第10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日
期 星

 期
會

次

議程時間 上午

10：00－12：008:50

下午

2：00－5：00

四

五

一

113年
 11月
 21日

113年
 11月
 22日

113年
 11月
 25日

第
一
次
會

第
二
次
會

第
三
次
會

第

10

次

臨

時

會

第

９

次

臨

時

會

代表

報到

代表

報到

代表

報到

四
113年
 11月
 28日

第
六
次
會

代表

報到

討論事項
審議114年度總預算案(第二讀會)
審議議案

討論事項
審議114年度總預算案(第二讀會)
審議議案

討論事項
審議114年度總預算案(第二讀會)
審議議案

討論事項
審議114年度總預算案(第二、三讀會)
審議議案

討論事項
審議114年度總預算案(第二、三讀會)
審議議案

一、
    審議議案
二、臨時動議
    其他討論
三、宣讀會議記錄(11月27、28日)
四、閉會

討論事項

113年
  8月
 24日

113年
 11月
 23日

六

日 例 假 日

例 假 日

二

三

113年
 11月
 26日

113年
 11月
 27日

第
四
次
會

第
五
次
會

代表

報到

代表

報到





出缺席人數：“／”係指出席、“Ｘ”係指請假、“日”係指星期日、

“週”係指週休。

代表出缺席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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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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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會時間：113年11月21日

二、開會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蔡主席誌山、林副主席金玲、李代表明恭、

              李代表居安、李代表國平、李代表日有、

              廖代表高源、李代表日存、梁代表献東、

              林代表基明、蔡代表日生

四、列席人員：鄉長李泓儀、秘書廖坤猛、民政課課長黃茗綉、

              財政課課長吳秀蓮、建設課課長吳俊儀代、農業

              課課長詹健宗、社會課課長鄧順廷、人事室主任

              李姿慧、主計室主任楊戴州、政風室主任李培銘

              、幼兒園園長廖坤猛代、清潔隊隊長曾淑貞、圖

              書館管理員廖世宗、市場管理員李日傑、殯宗所

              所長廖崇輝

主席：蔡主席誌山     司儀：李秘書文正       紀錄：李怡憑

討論事項、審議114年度總預算案及審議議案(文詳議決案篇)

散會



第二次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13年11月22日

二、開會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蔡主席誌山、林副主席金玲、李代表明恭、

              李代表居安、李代表國平、李代表日有、

              廖代表高源、李代表日存、梁代表献東、

              林代表基明、蔡代表日生

四、列席人員：鄉長李泓儀、秘書廖坤猛、民政課課長黃茗綉、

              財政課課長吳秀蓮、建設課課長吳俊儀代、農業

              課課長詹健宗、社會課課長鄧順廷、人事室主任

              李姿慧、主計室主任楊戴州、政風室主任李培銘

              、幼兒園園長廖坤猛代、清潔隊隊長曾淑貞、圖

              書館管理員廖世宗、市場管理員李日傑、殯宗所

              所長廖崇輝

主席：蔡主席誌山     司儀：李秘書文正       紀錄：李怡憑

討論事項、審議114年度總預算案及審議議案(文詳議決案篇)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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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13年11月25日

二、開會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蔡主席誌山、林副主席金玲、李代表明恭、

              李代表居安、李代表國平、李代表日有、

              廖代表高源、李代表日存、梁代表献東、

              林代表基明、蔡代表日生

四、列席人員：鄉長李泓儀、秘書廖坤猛、民政課課長黃茗綉、

              財政課課長吳秀蓮、建設課課長吳俊儀代、農業

              課課長詹健宗、社會課課長鄧順廷、人事室主任

              李姿慧、主計室主任楊戴州、政風室主任李培銘

              、幼兒園園長廖坤猛代、清潔隊隊長曾淑貞、圖

              書館管理員曾淑貞代、市場管理員李日傑、殯宗

              所所長廖崇輝

主席：蔡主席誌山     司儀：李秘書文正       紀錄：李怡憑

討論事項、審議114年度總預算案及審議議案(文詳議決案篇)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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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13年11月26日

二、開會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蔡主席誌山、林副主席金玲、李代表明恭、

              李代表居安、李代表國平、李代表日有、

              廖代表高源、李代表日存、梁代表献東、

              林代表基明、蔡代表日生

四、列席人員：鄉長李泓儀、秘書廖坤猛、民政課課長黃茗綉、

              財政課課長吳秀蓮、建設課課長陳俊良代、農業

              課課長詹健宗、社會課課長鄧順廷、人事室主任

              蔡佳珍代、主計室主任楊戴州、政風室主任李培

              銘、幼兒園園長廖坤猛代、清潔隊隊長曾淑貞、

              圖書館管理員廖世宗、市場管理員李日傑、殯宗

              所所長廖崇輝

主席：蔡主席誌山     司儀：李秘書文正       紀錄：李怡憑

討論事項、審議114年度總預算案及審議議案(文詳議決案篇)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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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13年11月27日

二、開會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蔡主席誌山、林副主席金玲、李代表明恭、

              李代表居安、李代表國平、李代表日有、

              廖代表高源、李代表日存、梁代表献東、

              林代表基明、蔡代表日生

四、列席人員：鄉長李泓儀、秘書廖坤猛、民政課課長黃茗綉、

              財政課課長吳秀蓮、建設課課長張俊偉代、農業

              課課長詹健宗、社會課課長鄧順廷、人事室主任

              李姿慧、主計室主任楊戴州、政風室主任李培銘

              、幼兒園園長廖坤猛代、清潔隊隊長曾淑貞、圖

              書館管理員廖世宗、市場管理員李日傑、殯宗所

              所長廖崇輝

主席：蔡主席誌山     司儀：李秘書文正       紀錄：李怡憑

討論事項、審議114年度總預算案及審議議案(文詳議決案篇)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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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13年11月28日上午10點05分至10點30分

二、開會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代表：蔡主席誌山、林副主席金玲、李代表明恭、

              李代表居安、李代表國平、李代表日有、

              廖代表高源、李代表日存、梁代表献東、

              林代表基明、蔡代表日生

四、列席人員：鄉長李泓儀、秘書廖坤猛、民政課課長黃茗綉、

              財政課課長吳秀蓮、建設課課長吳俊儀代、農業

              課課長詹健宗、社會課課長鄧順廷、人事室主任

              李姿慧、主計室主任楊戴州、政風室主任李培銘

              、幼兒園園長廖坤猛代、清潔隊隊長曾淑貞、圖

              書館管理員廖世宗、市場管理員李日傑、殯宗所

              所長廖崇輝

主席：蔡主席誌山     司儀：李秘書文正       紀錄：李怡憑

李秘書文正：各位大家早，今天是中華民國 113 年11月28日，是

            第22屆第 9 次及第10次臨時會的第六次會，上午的

            議程是討論議案，已達法定開會人數，請主席宣布

            開會，進行議程，以上。

蔡主席誌山：開始開會。

李秘書文正：崙背鄉公所於11月27日函送「提升道路品質計畫-(

            內政部) 2.0」第四次非人行案件競爭型補助計畫核

            定案件之補助款，核定總經費新台幣 1,136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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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第7號議案，請主席諮議各位代表。

蔡主席誌山：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

李秘書文正：各位代表沒有意見，本案列入第七號案。

一、討論事項、審議議案(文詳議決案篇)。

二、臨時動議(文詳議決案篇)。

三、宣讀會議紀錄

    李秘書文正：本次臨時會議決諮議出席代表，本次臨時會共

                討論7個議案: 第1號議案，議決「修正通過。

                修正內容如下:一、歲出部份，第126頁，業務

                計畫及工作計畫名稱:農產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產推廣 \ 業務費 \ 一般事務費 \因應農業科技智

                慧化辦理新農業學習觀摩推廣活動費，原編列

                預算數15萬元，全數刪除。二、歲出、歲入平

                衡部份由公所自行調整。」；第 2 號議案，議

                決是「照原案通過」；第 3 號議案，議決是「

                照原案通過」；第 4 號議案，議決是「照原案

                通過」；第 5 號議案，議決是「照原案通過」

                ；第6號議案，議決是「照原案通過」；第7號

                議案，議決是「照原案通過」，這是本次臨時

                會所議決的結論。

四、閉會

主席宣布散會。

散會

是否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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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分 類 紀 錄

第二篇

議 決 案
(審議議案、臨時動議)



鄉公所提案

編號：第1號案    類別：主計     提案人：崙背鄉公所

案由：檢送本鄉114年度總預算，請　審議賜復。

理由：依 據地方制度法第37條、第40條及預算法第51條規定辦

      理。

辦法：請貴會審議通過後由本所函報縣府核備。

李秘書文正：現在進行的是第一號案「本鄉 114 年度總預算案」

            第二讀會。

蔡主席誌山：各位代表有什麼需要討論？請踴躍發言，請李居安

            代表。

李代表居安：感謝主席，鄉長和公所一級主管大家早，大家好，

            和我們這些代表同仁，我麻煩一下農業課。

蔡主席誌山：請農業課課長。

李代表居安：課長，這個洋香瓜節，我們每年都辦，那你覺得它

            的效應如何？你解釋一下它的效應，然後對農民有

            什麼幫助，對這些種洋香瓜有什麼幫助？你解釋一

            下。

農業課課長：第一個，洋香瓜節今年有一些外面的人有來崙背，

            讓他們更認識崙背，第二就是，像瓜期，我們這次

            先跟農民講 ，哪個時候如果有瓜，因為有 QR code

            ，可以直接農民賣給消費者。

李代表居安：那個時候有多少瓜？你跟我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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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課課長：我們這次有宣導，宣導哪時候要辦，請農民看能不

            能留一些，到那個時候。

李代表居安：不是，你是要洋香瓜正出產的時候辦才對，再來，

            那個有人買回去說不能吃，你有去宣導說哈密瓜要

            怎麼吃？採起來馬上能吃嗎？如果說卡蜜拉就真的

            採起來可以馬上吃，但是有很多瓜，很多哈密瓜採

            起來要放，你有去宣導嗎？

農業課課長：我們再做文宣宣導，在攤位，民眾在買的時候，會

            再…。

李代表居安：我跟你說，每年你們農業課的經費都編這麼多給你

            們用，最主要農業課是輔導農民、幫助農民解決問

            題，不是，我覺得我們農業課是在製造問題給農民

            ，弄一弄，結果上面說可以，只有公所在擋，這個

            你要檢討一下。

農業課課長：是。

李代表居安：還有，你有編一條因應農業科技智慧化，那個有做

            到什麼？

農業課課長：基本上，這個…。

李代表居安：去玩、去看看。

農業課課長：沒有，帶那些田間調查員，和一些看災害的。

李代表居安：田間調查員，你就有編了，田間調查員有去看到什

            麼智慧？農業智慧在哪裡？農業科技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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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課課長：我們有去看無人機，農藥無人機展示，還有去台南

            農改場，去聽洋香瓜的種植，還有去嘉義洋香瓜種

            苗試驗，秧苗培育，還有一些農藥示範，要注意的

            事情，讓大家知道。

李代表居安：反應？效果？有什麼成果？

農業課課長：就讓田間調查員跟那個…。

李代表居安：田間調查員有在種嗎？有在務農嗎？

農業課課長：大部分的田間調查員都有在種植，我沒有說全部，

            大部分，因為田間調查員大部分都是農民。

李代表居安：不是，這效應如果不夠好，來，你坐，你回坐，本

            席建議，這條因應農業科技智慧化，這條刪除。

蔡主席誌山：各位代表，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意見？請踴躍發言。

            各位代表如果沒有意見，我們完成第二讀會，議事

            再進行。

李秘書文正：本案已經完成第二讀會，現在進行第三讀會。

蔡主席誌山：各位代表不知道有沒有文字需要修正？如果沒有，

            114年度總預算案:「修正通過」，請秘書宣讀決議

            內容。

表決情形：在席代表數11人。

贊成：在席代表一致無異議通過。

議決：「修正通過。」修正內容如下:

      一、歲出部份，第126頁，業務計畫及工作計畫名稱:農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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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與輔導業務 - 農產推廣，業務費\一般事務費\因

          應農業科技智慧化辦理新農業學習觀摩推廣活動費，

          原編列預算數15萬元，全數刪除。

     二、歲出、歲入平衡部份由公所自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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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第2號案    類別：清潔隊   提案人：崙背鄉公所

案由：為縣府補助本所辦理「113 年雲林縣掩埋場凱米颱風災後

      修復補助計畫」案核列總額補助新臺幣 14 萬 8,750 整，因

      需納入預算，提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請審議。

理由：依據雲林縣政府 113 年10月1日府環廢二字第1133634081B

      號辦理。辦法：請貴會議決同意先行墊付，俟 115 年度總

      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辦法：請貴會議決同意先行墊付，俟 115 年度總預算進行帳務轉

      正。

表決情形：在席代表數11人。

贊成：在席代表一致無異議通過。

議決：照原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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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第3號案     類別：民政    提案人：崙背鄉公所

案由：敦請貴會同意墊付客家委員會「雲林縣崙背鄉客庄街區整

      體改善計畫先期評估規劃案」核定協助經費案新臺幣 150

      萬元，請 審議惠復。

理由：本案業經客家委員會 113年 7月2日客會產字第1136600427

      號函、113年 10月 18日客會產字第1130009010號函及雲林

      縣政府 113年 10月21日府民業二字第1130574658號函，核

      定經費為新臺幣 150 萬元整，按分攤比例規定中央補助款

      為新臺幣135萬元（90%），地方配合款為新臺幣15萬元（

      10%）。

辦法：敬請貴會惠予同意先行墊付，俟編列 115 年度總預算時歸

      墊轉正。

李秘書文正：本案崙背鄉公所於11月28日函文本會，原提案歸墊

            轉正年度為114年度，修正為115年度，請  審議。

表決情形：在席代表數11人。

贊成：在席代表一致無異議通過。

議決：照原案通過。

～18～



編號：第4號案     類別：民政    提案人：崙背鄉公所

案由：敦請貴會同意墊付客家委員會補助本所辦理「崙背鄉客庄

      生活文教交流中心興建專案計畫先期評估規劃案」，補助

      新台幣90萬元整，請 審議惠復。

理由：一、依據客家委員會113年10月18日客會傳字第1130008446

          號及雲林縣政府113年10月21日府民業二字第

          1130574691號函辦理。

      二、本案經前函修正計畫書後同意由客家委員會補助新台

          幣81萬元整，另本所自籌 9 萬元整，總經費計新台幣

          90萬元整。

辦法：敬請  貴會議決同意墊付，本案將納入 115 年度總預算進

      行帳務轉正。

表決情形：在席代表數11人。

贊成：在席代表一致無異議通過。

議決：照原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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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第5號案     類別：建設    提案人：李明恭代表

案由：為本鄉酪農區民安路側溝年久失修，遇雨即淹。請公所儘

      速辦理現勘，向上級爭取經費改善，重建溝渠功能，以利

      人行及行車安全。

理由：本鄉民族路與民安路交會口至民生路與民安路交會口(如

      附圖1)，其間農路側溝或因坍方損壞，或因雜物淤積，已

      近喪失排水功能(如附圖 2 )，遇雨即淹導致通行困難，嚴

      重影響通行安全。

辦法：經大會議決後，請崙背鄉公所儘速辦理現勘，據以爭取經

      費改善。

表決情形：在席代表數11人。

贊成：在席代表一致無異議通過。

議決：照原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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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第6號案     類別：建設    提案人：崙背鄉公所

案由：敦請貴會同意墊付「永續提升人行安全計畫」 -「雲林縣

      崙背鄉中和國小通學步道暨周邊道路改善計畫」核定協助

      經費案新臺幣 598 萬 4,000 元，請 審議惠復。

理由：本案業經雲林縣交通工務局 113年 10月30日雲交工養字第

      1135023172號函轉交通部公路局「永續提升人行安全計畫

      」 核定補助經費案件表辦理，核定經費為新臺幣 4,986 萬

      5,000 元整， 按分攤比例規定中央補助款為 4,388萬 1,000

      元（88%），地方配合款為598萬4,000元（12%）。

辦法：敬請貴會惠予同意先行墊付，俟編列 114 年度總預算時歸

      墊轉正。

表決情形：在席代表數11人。

贊成：在席代表一致無異議通過。

議決：照原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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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第7號案    類別：建設     提案人：崙背鄉公所

案由：敦請貴會同意墊付「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內政部)2 .0」第

      四次非人行案件競爭型補助計畫核定案件之補助款，請審

      議惠復。

理由：一、依據雲林縣交通工務局 113 年 9 月 5 日雲交工管字第

          1135019241號函暨內政部 113 年 8 月30日台內國字第

          1130809316號函辦理。

      二、旨案係內政部辦理「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內政部)2.0

          」第四 次非人行案件競爭型補助計畫，業奉內政部

          113年8月30日台內國字第1130809316號函同意核定總

          經費新台幣 11,360,000 元整，按分攤比例規定中央補

          助款為新台幣 9,996,000 元（88%），地方配合款為新

          台幣1,364,000元（12%）。

辦法：敬請貴會惠予同意先行墊付，俟編列 114 年度總預算時歸

      墊轉正。

蔡主席誌山：各位代表有什麼意見？請李國平代表。

李代表國平：主席，這一案的提案人是建設課，請課長。

蔡主席誌山：請課長。

李代表國平：課長，你這個補助案是針對哪一案？哪一個地方要

            做這個補助？

建設課課長：跟代表報告一下，我們這一案是崙背鄉大有五魁跟

            水尾村的轄內路面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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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代表國平：不是人文廣場的周邊嘛？

建設課課長：不是。

李代表國平：好，我了解這樣就好，沒意見。

建設課課長：好，謝謝。

表決情形：在席代表數11人。

贊成：在席代表一致無異議通過。

議決：照原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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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蔡主席誌山：各位代表有什麼要臨時動議的？或其他討論。請李

            國平代表。

李代表國平：主席請圖書館館長。

蔡主席誌山：請圖書館館館長。

李代表國平：館長，你知道本席這邊一直對圖書館內部裝修進度

            非常的關心，我發現今年編3800，我記得去年說這

            一案已經移交到建設課，為什麼短短的時間又移到

            你圖書館？你們是互推責任，還是怎樣？

圖書館管理員：不是，本來這個提案，先期規劃 167 萬一月份，

              跟五月份 3 千多萬，提案都是建設課來提案，但

              是這經費是圖書館的經費沒有錯，因為我們一般

              委託設計是我們業務單位在辦，但是…。

李代表國平：你等一下，我們現在進行到什麼程度？

圖書館管理員：進行的程度，我們原來的承辦是現在的代理課長

              ，111年4月調來我們這裡，就是辦委託設計案，

              辦到現在 112年 12月調建設課，原本我們委託案

              的時候，以為都辦到結束了，工程案要交給建設

              課，所以那個時候他調到建設課，在來建設課辦

              的細節，比如說1月先期規劃和5月份工程案，這

              細節他可能比較了解，這樣。

李代表國平：那這樣不是要請建設課這邊。



　

　

　

　

　

　

　

　

　

蔡主席誌山：請建設課課長。

建設課課長：跟代表報告一下，我們目前案子是以客委會的經費

　　　　　來做執行，明天…。

李代表國平：那客委會應該有一個時限給你吧？

建設課課長：對，我們明天會先辦理一個細部設計的預算書圖審

　　　　　查，接下來就做工程發包。

李代表國平：客委會給你最後期限是什麼時候？

建設課課長：你說要完成嗎？

李代表國平：對，你不做的時候，他什麼時候把3800萬收回去？

　　　　　他應該有一個時程給你吧？

建設課課長：他是希望我們今年年底前把工程發包。

李代表國平：那我們能夠完成嗎？

建設課課長：我們以這個為目標，我們正在努力。

李代表國平：你回答我能不能完成就好了，能或不能？你回目標

　　　　　太籠統，能或是不能？

建設課課長：如果明天的審查都順利的話，然後修改的圖沒有太

　　　　　大的幅度的話，我們今年能夠順利發包。

李代表國平：那今年能夠完成嗎？不要一拖再拖，一個圖書館已

　　　　　經閒置在那邊超過三年以上，蓋好到現在閒置，每

　　　　　一個鄉民在那邊罵，每次辦個活動拿著椅子進去坐

　　　　　，一個圖書館蓋的那麼漂亮，你這個整個裡面一拖

　　　　　再拖，當然當初公所的立意是好的，為了節省公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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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鄉款沒用，但是這個補助案3800萬如果收回

　　　　　去，鄉長剩兩年，他有辦法完成嗎？你下次這3800

　　　　　萬收走之後，如果你在今年12月底，沒有辦法完成

　　　　　，收走之後，這兩年、兩年內有辦法再去討這個經

　　　　　費來完成？我也替鄉長緊張，課長，年底一定可以

　　　　　完成吧？

建設課課長：年底可以上網發包。

李代表國平：順利發包出去，3800萬不要被收走為原則嘛，是不

　　　　　是這樣？

建設課課長：對。

李代表國平：可以完成吧，那如果有什麼問題，課長這一案應該

　　　　　是你全權負責，你應該要自行處分，如果不能完成

　　　　　，是不是？

建設課課長：對對對。

李代表國平：那圖書館這個，館長你對這個業務熟不熟悉？

圖書館管理員：業務是1800萬細部設計，我們圖書館是做1800萬

　　　　　  工程設計，這個部分比較了解，但是3800萬客委

　　　　　  會補助的時候，我是都有參與評審委員，裡面都

　　　　　  有參與，但是細節公文和契約書內容，這是我沒

　　　　　  有參與的地方，比如說現在發包後，廠商要多久

　　　　　  的時間，設計送細部設計圖，還是審面圖說、施

　　　　　  工圖，多少時間規定，我是比較不了解，因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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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候的公文沒有經過我圖書館，這樣。

李代表國平：所以後半段你等於一無所知？

圖書館管理員：不是一無所知，評審委員會我有參加，哪時候開

　　　　　  會我知道，大概內容和施工圖，我稍微有參與討

　　　　　  論，這樣。

李代表國平：我希望客委會要補助我們3800萬，非常不簡單，這

　　　　　筆錢一定要好好的運用在圖書館這裡，希望能夠儘

　　　　　快完成，月底順利標出去，是不是要求廠商如期完

　　　　　成，這個圖書館不能一放再放，因為在那邊，什麼

　　　　　功能都沒有，外殼水水，什麼都沒有，再麻煩兩位

　　　　　注意，後續追蹤，有什麼進度再跟我們代表會這邊

　　　　　報告一下，以上。

蔡主席誌山：各位代表有沒有其他的事項需要討論？請李居安代

　　　　　表。

李代表居安：麻煩一下課長，建設課長。

蔡主席誌山：請建設課長。

李代表居安：剛剛國平代表在問，你是今年一定要發包出去嗎？

　　　　　如果發包不出去？現在11月底了。

建設課課長：對。

李代表居安：你們討論完馬上上網要幾天？15天嘛，月中，如果

　　　　　一次流標沒成，就倒了。

建設課課長：如果我們有上網發包，就可以跟客委會這邊去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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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說明，至少那個經費是可以保留下來。

李代表居安：可以保留就對了。

建設課課長：對。

李代表居安：我跟你講，看能不能去疏通，多一點廠商進來競標

　　　　　，如果又標不出去，這條錢被收回去，我跟你說，

　　　　　你很對不起我們崙背的鄉民，以上。

蔡主席誌山：各位代表不知道有沒有其他的事項需要討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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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主席誌山致閉會詞要旨：

    李鄉長、廖秘書、公所各課室主管、本會各位同仁，

很難得本次會議和議案都能充份討論，會中大家都很認真

審議議案，希望公所對本會的決議案能順利執行，共謀我

們鄉的發展，最後，祝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李鄉長泓儀致閉會詞要旨：

    主席、副主席以及各位代表先進，感謝你們對公所支

持，我們會好好執行運作，如期來完成一些重要的工作，

感謝大家，謝謝。

演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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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並無錯誤
無人異議

主席報告
並無錯誤
無人異議

主席報告
並無錯誤
無人異議

大會議決案諮議情形一覽表

修正通過。修正
內容如下：一、
歲出部份，第
126頁，業務計
畫及工作計畫名
稱:農產管理與
輔導業務-農產
推廣\業務費\一
般事務費\因應
農業科技智慧化
辦理新農業學習
觀摩推廣活動費
，原編列預算數
15萬元，全數刪
除。二、歲出、
歲入平衡部份由
公所自行調整。

照原案通過

照原案通過

   議   決
諮議情形
 及結果

議案別 編號類別

主計

清潔

隊

民政

案        由

鄉公所

提案

鄉公所

提案

鄉公所

提案

1

2

3

檢送本鄉 114 年度總預算
，請　審議賜復。

為縣府補助本所辦理「

113年雲林縣掩埋場凱米

颱風災後修復補助計畫」

案核列總額補助新臺幣14

萬8,750整，因需納入預算

，提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

，請審議。

敦請貴會同意墊付客家委

員會「雲林縣崙背鄉客庄

街區整體改善計畫先期評

估規劃案」核定協助經費

案新臺幣150萬元，請 審

議惠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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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並無錯誤
無人異議

主席報告
並無錯誤
無人異議

主席報告
並無錯誤
無人異議

主席報告
並無錯誤
無人異議

照原案通過

照原案通過

照原案通過

照原案通過

   議   決
諮議情形
 及結果

議案別 編號類別

民政

建設

建設

建設

案        由

鄉公所

提案

鄉公所

提案

鄉公所

提案

鄉公所

提案

4

5

6

7

敦請貴會同意墊付客家委

員會補助本所辦理「崙背

鄉客庄生活文教交流中心

興建專案計畫先期評估規

劃案」，補助新台幣90萬

元整，請 審議惠復。

為本鄉酪農區民安路側溝

年久失修，遇雨即淹。請

公所儘速辦理現勘，向上

級爭取經費改善，重建溝

渠功能，以利人行及行車

安全。

敦請貴會同意墊付「永續

提升人行安全計畫」-「

雲林縣 崙背鄉中和國小

通學步道暨周邊道路改善

計畫」核定協助 經費案

新臺幣598萬4,000元，請 

審議惠復。

敦請貴會同意墊付「提升

道路品質計畫-(內政部)

2.0」第四次非人行案件

競爭型補助計畫核定案件

之補助款，請 審議惠

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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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崙背鄉民代表會

主  席   蔡 誌 山

副主席   林 金 玲

秘  書   李 文 正

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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